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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3-7

摘要：

環境工程科技師陳ＯＯ辦理「Ｏ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變

更案，未覈實查核委託事業申請案相關文件，致有申請文件與現場不一致及有錯

誤未予更正等情事，違反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5 款規定，有

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止行為，案經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議予以申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98042401 號

被付懲戒人：陳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環境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 012914 號

所屬技師公會：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執業機構地址：彰化縣ＯＯ鎮ＯＯ路ＯＯ號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4606 號

環境工程科技師陳ＯＯ辦理「Ｏ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變

更案，涉嫌有違反技師法情事，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98

年 3 月 26 日環署管字第 0980026028 號函移送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 99

年 5 月 5 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環境工程科技師陳ＯＯ應予以申誡。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一、陳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96 年 6 月 27 日簽證之「ＯＯ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變更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9 月 9 日

會同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實地查核，發現簽證

內容有多項錯誤及現場與申請文件不一致而未予指明之情事如下：

(一)現場查核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未裝設氣罩，惟查本案許可申請文件第

9 頁記載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產生之廢氣係以氣罩方式收集，核有查

核現場與申請文件內容不符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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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公私場所排放管道資料表」中記載與現場不符部分：

１、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上游擾流處之管道內徑（D1）為

0.6 公尺，惟與查核現場量測實際管道內徑為 0.75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排放管道圖示記載為 750mm 不符。

２、另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內徑為 0.75 公尺，與現場實際採樣孔內徑

0.1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記載為 100mm 不符。

３、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離地面高度為 4.5 公尺，與現場量測實際離地

面高度為 3.1 公尺不符。

(三)許可申請文件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中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之排出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濃度為 0.18ppm；惟廢氣排放各種污

染物之排放量及濃度值之計算過程中，則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之鄰苯二甲酸

二辛酯排放濃度為 0.36ppm，核有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後不一致而未予更正

之情事。

(四)許可申請文件第 9 頁「公私場所污染防制／計畫目標」中記載 M01 製程產生

廢氣由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之總控制效率為 30%；

另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各種污染物之排放

量及濃度值之計算過程中，則顯示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

辛酯之控制效率達 60%以上，核有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後不一致而未予更正

之情事。

(五)許可申請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中防制設備 A001 水洗塔

及 A002（文件誤載為 A001）活性碳吸附塔之 6.廢棄物質 a.廢液、廢棄物質

排出情形勾選「無」，惟 b.廢棄物質最終處置方式則勾選「再處理」，兩者互

相矛盾，並不合理，且現場應有廢棄之活性碳須處理。

二、Ｏ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另於 98 年 2 月 20 日提出許可證異動申請，其異動內

容係 97 年 9 月 9 日環保署辦理本案簽證現場查核時，發現該公司原許可申

請文件「公私場所排放管道查核資料表」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上游擾流處管

道內境及採樣孔離地高度與現場不符（即前開第 2 項查核缺失），致須提出

許可證異動申請。環保署爰認被付懲戒人於執行本案簽證業務時亦涉嫌違反

環工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5 款「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務上之廢弛，而致所

簽證之計畫書或報告書足以損害委託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規定。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被付懲戒人未覈實辦理本案簽證，涉嫌違反環境工程技

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5 款規定，而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之情事，爰依技師法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2 條規定移送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一、有關「現場查核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未裝設氣罩，惟查本案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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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第 9 頁記載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產生之廢氣係以氣罩方式收集，

核有查核現場與申請文件內容不符之情事」查核缺失部分，答辯如下：

(一)已責成廠方安裝氣罩後拍照存證。且由 E106 雙輥輪現場狀況可知該機機身

堆滿雜物且雙輥輪佈滿銹蝕痕跡，顯示該機使用頻率不高，因而可能係工廠

負責人為操作維修便利性，亦或氣罩及機台使用頻率不高，而於氣罩老舊損

壞後將氣罩拆除而未整修裝回，而由環保署現勘查核時發現。

(二)另由現場全景照片顯示，本場區其他 13 台輥輪機皆有裝設氣罩，且老舊集

氣管亦於 E106 雙輥輪機機台正上方，由系爭輥輪機之集氣罩為新而管線及

入口接頭為舊之情形，明顯可見氣罩為查核前拆除，但查核當日尚未裝上新

品，造成本人簽證與查核結果有出入，可能係廠方前開行為誤導查核人員所

致。

二、另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公私場所排放管道資料表」中記載與現場不符部

分，逐項答辯如下：

(一)有關「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上游擾流處之管道內徑（D1）

為 0.6 公尺，與查核現場量測實際管道內徑為 0.75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排

放管道圖示記載為 750mm 不符」查核缺失部分：依簽證文件附件 7 排放管

道圖示可知上游擾流處管道內徑為 750mm、下游內徑為 600mm；惟簽證文

件第 17 頁「公私場所排放管道資料表」中 D1 為上游管道內徑（0.75m）誤

植為下游管道內徑（0.6m），本人簽證文件附件 7 之圖示仍為正確，係簽證

文件第 17 頁本人誤將「上游」誤植為「下游」所致。

(二)有關「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內徑為 0.75 公尺，亦與現場實際採樣孔

內徑 0.1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記載為 100mm 不符」部分：依簽證文件附件

7 排放管道圖示可知採樣孔內徑為 100mm、下游擾流處管道內徑為 750mm，

因此本人現場量測及繪製正確；惟簽證文件第 17 頁「公私場所排放管道資

料表 AP-P」內容採樣孔內徑 0.75m 係誤植為上游擾流處之管道內徑。

(三)有關「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離地面高度為 4.5 公尺，亦與現場量測實

際離地面高度為 3.1 公尺不符」部分：本人查核簽證時親自量測管道相關資

料，測出正確管道相關尺寸如簽證文件附件 7，採樣口與上游擾流區測出為

2000mm，理論上應加上風車出口高度 1100mm（即上游擾流區高度），即為

3.1m，惟上游擾流區至地面高度部分，本人助手誤測為風車旁之活性碳槽高

度 2.5m，故誤植尺寸為 4.5m。

三、有關「許可申請文件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中記載排

放管道 P001 之排出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濃度為 0.18ppm，惟廢氣排

放各種污染物之排放量及濃度值之計算過程中則記載排放濃度為

0.36ppm，核有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後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查核缺失

部分：按排放管道 P001 之鄰苯二甲酸二辛酯排放濃度應為 0.36ppm，於簽

證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AP-A）」內容中，鄰苯二甲酸

二辛酯設計處理效率為 65%、實際處理效率為 60%；排放管道 P001 之鄰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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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酸二辛酯排放濃度 0.36ppm 係處理效率 60%推估之計算數值，惟簽證文

件第 10 頁 0.18ppm 為文件利用舊檔案修改時未改到而誤植。

四、有關「許可申請文件第 9 頁『公私場所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記載 M01 製

程產生廢氣由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之總控制效率為

30%，惟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廢氣排放各種污染物

之排放量及濃度值計算過程中顯示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

辛酯之控制效率達 60%以上，核有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後不一致而未予更正

之情事」查核缺失部分：按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之

控制效率應達 60%以上，且簽證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

（AP-A）」內容中磷苯二甲酸二辛酯設計處理效率 65%、實際處理效率 60%

為正確。且計算過程中皆以處理效率 60%進行推估，故申請文件第 9 頁污染

物控制效率 30%（謹此處誤植為 30%）確係為文件誤植。

五、有關「許可申請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防制設備 A001

水洗塔及 A002（文件誤載為 A001）活性碳吸附塔之 6.廢棄物質 a.廢液、廢

棄物質排出情形勾選「無」，惟 b.廢棄物質最終處置方式則勾選「再處理」，

兩者互相矛盾，並不合理，且現場應有廢棄之活性碳須處理」查核缺失部分：

本人認為廢棄活性碳既為送再生廠再生後送返該廠使用，應可視為無廢棄物

產出，故於許可申請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AP-P）」中

勾選「無」廢棄物質排出，且廢棄物質最終處理方式則勾選「再處理」，當

時本人認為現場條件符合勾選表格之陳報內容，然現場查核委員則認再處理

亦須視為「有」廢棄物質產出，本人認為此為認知差異問題而非誤植，仍請

酌情裁量。

六、前開缺失經解釋前因後果，均可說為文件筆誤而非簽證技師故意且重大之失

誤，且本人簽證文件誤植亦未造成業主或環境重大傷害，尚請酌情予以裁

量，本人日後當更加謹慎於簽證品質之提升，亦感謝查核委員指導，使本人

得以了解簽證作業部分迷思，本人亦支持簽證業務須經嚴格執行與把關，才

能使環境工程技師水準及環境品質不斷提升。

理 由

一、按「環工技師辦理簽證時，不得有下列情事：……三、計畫書或報告書內有

不實或錯誤之情事而未予更正……五、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務上之廢弛，而

致所簽證之計畫書或報告書足以損害委託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技師不

得有左列行為：……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技師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

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為行為時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下稱環工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行為時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39 條第 1 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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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

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

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

二、陳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96 年 6 月 27 日辦理之「ＯＯ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變更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

97 年 9 月 9 日會同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實地

查核，發現若干簽證內容錯誤及申請文件與現場不一致而未予更正，臚列認

定如下：

(一)現場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未裝設氣罩，惟本案許可申請文件第 9 頁「公

私場所污染防制／計畫目標」中記載 M01 製程設備 E106 雙輥輪產生之廢氣

係以氣罩方式收集部分，被付懲戒人復本會答辯時稱「……由 E106 雙輥輪

之現場狀況發現，該機之機身堆滿雜物且雙輥輪台也佈滿銹蝕痕跡，顯示該

機使用頻率並不高，因此可能工廠負責人為了操作維修便利性等問題，或氣

罩及機台使用頻率不高，而於氣罩老舊損壞後將其拆除而未將其整修裝回，

而於現勘查核當時被發現……」等語，另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說明時亦

稱「……本案廠區雙輥輪設備於本人查核簽證時現場 14 台雙輥輪應皆有裝

設集氣罩，環保署查核委員於現場查核時卻發現 E106 雙輥輪未裝設集氣

罩，當時本人亦感納悶，為何僅此設備未設氣罩，而查核委員向工廠負責人

詢問技師簽證完後現場有無變更時，當時負責人於聲明書表示簽證與現場相

符，惟由本人書面陳述檢附之現場照片可知，E106 雙輥輪機台十分老舊並

堆滿雜物，環保署查核後本人曾回現場詢問工廠負責人為何發生此狀況，負

責人始坦承係該機台幾乎無使用且集氣罩破損，故將氣罩拆下更新而尚未裝

設新氣罩，本人亦告知負責人此作法不當，無論該機台是否有使用，皆須與

簽證內容相符且應於環保署查核前裝回。而 E106 雙輥輪之氣罩於環保署現

場查核後，本人亦督促工廠改善裝回，且據本人檢附之現場照片可知，現場

設備上方風管之主幹管及支管均在機台上方經過，僅下方分岔管是拆卸掉

的，且依照片可看出 E106 雙輥輪機台上方集氣管是舊的，僅氣罩為新，均

可證本人簽證時此為既有設備而非新設……」乙節，有關被付懲戒人前開答

辯稱系爭 E106 雙輥輪於簽證當時尚有裝設氣罩，係廠方於技師簽證後因氣

罩老舊而自行拆除，而未及時換新所致，惟查本案業主（ＯＯ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於 97 年 9 月 9 日環保署查核時出具之聲明書稱現場狀況與申請當時

狀況符合（僅 P001 高度於簽證後自行加長），變更部分與前開 E106 設備無

關，亦未提及技師簽證後有拆除氣罩情事；復查被付懲戒人 97 年 10 月 2 日

復環保署說明函卻稱當日現場查核後，該廠 E106 雙輥輪確實未裝設氣罩等

語，被付懲戒人疑有前後答辯不一致情事。為釐清系爭 E106 設備究於技師

簽證時是否仍設有氣罩，本會於 99 年 4 月 16 日以工程懲字第 09900150110

號函詢壹興公司說明，該公司於 99 年 4 月 26 日函復本會稱「E106 設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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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氣罩，因氣罩老舊損壞且少用，而將氣罩拆卸，當時環保署查核人員來

廠稽查技師簽證時，氣罩尚未送回廠內，加上與查核人員說明時未說清楚造

成誤會……本廠 E106 雙輥輪本來即裝設有氣罩，實與陳技師簽證內容相

符，本廠亦無變更」並出具聲明書乙式具結，業已說明系爭 E106 設備氣罩

係技師簽證後廠方自行拆除，又被付懲戒人列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說明時

亦表示其為何於後來回覆本會答辯時始說明前開情事，係因被付懲戒人於環

保署查核告知缺失後，再次前往現場了解並向負責人詢問時表示被付懲戒人

簽證當時均有裝設氣罩，為何環保署查核時卻有 1 台沒有，負責人始坦承因

機台老舊而自行移除氣罩修理等語，則被付懲戒人於本會答辯及列席本會技

師懲戒委員會之說明應屬可採，尚難據以認定被付懲戒人就 E106 雙輥輪是

否裝設氣罩乙節有許可文件與現場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二)許可申請文件第 16 頁「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表」中防制設備 A001 水洗塔

及 A002（文件誤載為 A001）活性碳吸附塔之 6.廢棄物質 A.廢液、廢棄物

質排出情形勾選「無」，惟 B.廢棄物質最終處置方式則勾選「再處理」，兩

者互相矛盾部分，被付懲戒人於列席本會陳述意見時稱「……本人於簽證時

曾詢問現場操作人員，之所以勾選為『再處理』，係因現場廢棄活性碳會送

至再生廠處理再生後送返本廠再使用，故視為無廢棄物產出，因此於表 AP-A

中勾選『無』廢棄物質排出，且本人於再處理之條件下認定廢棄物質，故其

最終處置方式則勾選『再處理』，本人認為當時現場之條件符合勾選表格之

陳報內容，惟環保署查核委員則認為再處理亦須視為『有』廢棄物質排出，

本人認為此為認知不同而非誤植……」等語，有關被付懲戒人辯稱此查核缺

失應屬個人認知不同乙節，經查本案許可申請文件「公私場所防制設備資料

表（AP-A）」，既已記載 A002 防制設備活性碳吸附塔之廢液、廢棄物質排出

情形為「無」，按依常理，其客觀上似可推知該設備並無廢棄物質排出；惟

查同表記載廢棄物質之最處理方式卻勾選為「再處理」，確易致生表格填寫

前後矛盾之疑慮，雖被付懲戒人辯稱廢棄活性碳會送至再生廠處理後送返本

廠再使用，惟就廢棄活性碳既須經再處理始可再生使用，事實上仍應屬有廢

棄物質產生，復查該表 A002 活性碳吸附塔，被付懲戒人亦誤植為 A001，

則被付懲戒人確有申請文件記載與現場實際情形不一致而未予更正之情事。

(三)另環保署稱壹興公司嗣於 98 年 2 月 20 日提出許可證異動申請，惟查其異動

內容係因 97 年 9 月 9 日環保署辦理本案簽證現場查核時，發現該公司原許

可申請文件「公私場所排放管道查核資料表」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上游擾流

處管道內境及採樣孔離地高度與現場不符（即環保署第 2 項查核缺失），致

須提出許可證異動申請。環保署爰以被付懲戒人執行本案簽證業務時亦涉嫌

違反環工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5 款規定部分，經查被付懲戒人就前開第 2

項查核缺失，已坦承係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多處誤植所致，則壹興公司須

重新辦理許可證異動申請，應屬被付懲戒人前開疏失所致，然前開申請文件

錯誤尚屬文件缺失，復卷查本案尚無相關事證可證壹興公司因而受有彰化縣



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

95

政府環保局裁罰，惟前開環工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5 款就「足以損害委託

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並不以具體發生損害為必要，而係抽象足生

損害於委託人或利害關係人即屬之，尚無須具體發生如何程度之損害始足該

當。查本案確有因被付懲戒人疏失導致業主須再次耗費時間與相關行政支出

辦理重新申請，尚不得謂此即非損害，亦非業主壹興公司提出請求始得認定

有生損害之情事。據此，被付懲戒人前開疏失致使業主須重新提出異動申

請，業已違反前開環工技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5 款規定。

(四)其他缺失如許可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上游擾流處之管道內徑（D1）

為 0.6 公尺，與查核現場量測實際管道內徑為 0.75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排放管

道圖示記載為 750mm 不符；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內徑為 0.75 公尺，與現

場實際採樣孔內徑 0.1 公尺及申請文件附件 7 記載為 100mm 不符；申請文件第 17

頁記載採樣孔離地面高度為 4.5 公尺，與現場量測實際離地面高度為 3.1 公尺不

符；許可申請文件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資料表」中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之排出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濃度為 0.18PPM，惟廢氣排放各種污染物

之排放量及濃度值之計算過程中，則記載排放管道 P001 之鄰苯二甲酸二辛酯排放

濃度為 0.36PPM，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後不一致；許可申請文件第 9 頁「公私場

所污染防制／計畫目標」中記載 M01 製程產生廢氣由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

鄰苯二甲酸二辛酯之總控制效率為 30%，另第 10 頁「公私場所廢氣排放量估算

資料表」廢氣排放各種污染物之排放量及濃度值之計算過程中，則顯示排放管道

P001 排放污染物鄰苯二甲酸二辛酯之控制效率達 60%以上，許可申請文件內容前

後不一致，被付懲戒人均自承錯誤，被付懲戒人確有許可申請文件錯誤而未予更

正之情事。

三、據上論結，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應本其環工技師專業查核事業單位現場設備與

申報文件是否一致，被付懲戒人未覈實查核委託事業申請案相關文件，致有

申請文件與現場不一致及有錯誤未予更正等情事，業已違反環境工程技師簽

證規則第 5 條第 3 款及第 5 款規定，核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執行

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禁止行為之情事，依本法第 40 條及第 41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之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

執照之懲戒處分。本案相關缺失係文件作業疏忽，惟被付懲戒人若能善盡注

意義務檢核即可避免，應有過失，衡酌情節尚屬輕微，且被付懲戒人態度尚

佳並為初犯，爰決議申誡。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5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

委員 連振賢

委員 林澤民

委員 蘇文憲

委員 葉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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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王美文

委員 林光基

委員 駱尚廉

委員 高健章

委員 蕭友琳（技師代表）

委員 陳美霞（技師代表）

委員 黃克修（技師代表）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4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范良銹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

20 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